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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學生宿舍、培養住宿生適應團體生活及

養成獨立自治精神，特訂定嶺東科技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組織及職掌 

（一）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負責輔導住宿生生活起居並維持宿

舍秩序，協助宿舍安全防護、協調設備修繕與補充及處理偶發事件；訂定宿舍

各項輔導細則，每學期召開一至二次宿舍幹部會議，並執行幹部輔導考核工作。 
（二）總務處負責學生宿舍設備之修繕維護、財產管理、衛生安全、水電供應、環境

美化及公共場所清潔等事宜。 
（三）資訊網路中心負責學生宿舍資訊設備之建立及修繕維護等事宜。 
（四）學生宿舍設立「學生宿舍自治會」，由本中心指(輔)導，協助維護宿舍之公共安

全、衛生與秩序，並以謀取住宿生福利，提升生活品質為目的。學生宿舍自治

幹部組織暨甄選規定另訂之。 
三、申請及分配 

（一）宿舍之申請： 
凡本校學生均可提出申請，除有隔離必要、特殊治療者或自傷行為者，其他特

殊個案不宜團體住宿者，不得申請住宿外，餘均以電腦抽籤方式為原則，抽籤

完成後，須自行上網查詢住宿抽籤結果，欲放棄床位者須於網路公告日期內，

繳交放棄切結書至本中心。 
（二）申請期間： 

1.新生：因應新生註冊日期不一，為利作業順遂，統整各臨近梯次、學制申請

人員資料，分開抽籤，床位數之分配依各梯次、各學制新生人數計算。 
2.舊生：約於每學年第 2 學期第十週開放網路登記申請、分配。 

（三）床位安排優先順序： 
1.四技一年級新生。 
2.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領有核發之證明文件）、身障生、離（外）島生、境

外生及特殊個案須加強關懷之學生。 
3.宿舍幹部。 
4.日四技二、三、四年級學生。 



5.其他學制學生。 
（四）經申請核准分配床位者，應於公告期間內至金融機構完成繳費，繳費截止後，

未繳費之學生視同放棄床位，由候補學生依序遞補，並通知繳款。 
（五）欲辦理就學貸款（含住宿費）之住宿生，應於公告時間內提出貸款證明文件。 
（六）住宿生應住滿一學年（分上、下兩學期繳費），不含寒暑假，中途不得以認任何

事由要求退宿、退費，且不得轉（頂）讓床位，違者取消住宿資格。 
（七）若因住宿生退宿而有空床位時，學生得於學期中申請進住，不受候補順序限制。 
（八）如遇天災、傳染性疾病或有危害住宿安全之虞等重大事故，住宿生應無條件配

合住宿床位之分配與調整。 
（九）宿舍之分配以法定性別為依據。 

四、進住與退宿 
（一）進住 

1.開學時住宿生依分配床位進住，並於規定期限內核對財產清冊，完成個人宿

舍公務清點與堪用狀況檢查，經檢查無誤後核發房間鑰匙（門卡）始可進住

宿舍，並遵守履行宿舍相關規定。 
2.進住時間：住宿生一律於開學前一日完成進住（8 時至 18 時），進住日當日

依公告時間，家長可進入宿舍協助搬運及整理；17 時後非住宿生不可進入。

新生依規定參加由學生宿舍自治會舉辦之住宿生新生訓練，以增進新生對宿

舍、學校及周邊環境之適應能力，並了解宿舍相關生活規範。 
（二）退宿 

1.畢業。 
2.違反宿舍生活公約。 
3.未於公告離宿時間離宿者。 
4.有隔離必要或特殊治療者或自傷行為者，其他特殊個案者，具醫院證明，有

影響團體或會被團體影響者。 
5.家中突有重大變故，需照顧家庭者。 
6.唯特殊個案需退宿，應檢附家長同意書，並於本中心「特殊個案床位遞補」

作業公告日前辦理放棄床位切結手續。或於次學期開學日（含）前一週申請

退宿，經核准後始可辦理退宿手續。 
7.休學或退學。 

（三）住宿生於閉宿前，應將個人所有物品攜回保管，寢室內全面淨空，並整理乾淨，

物品擺放整齊，以配合宿舍消毒及整體修繕維護工作之進行，如違反者，視同

拋棄私人物品之所有權。 
（四）退宿之必要條件： 

1.有隔離必要或特殊治療者或自傷行為者，其他特殊個案者，具醫院證明，有

影響團體或會被團體影響者。 
2.家中突有重大變故，需照顧家庭者。 
3.唯特殊個案需退宿，應檢附家長同意書，並於本中心「特殊個案床位遞補」

作業公告日前辦理放棄床位切結手續。或於次學期開學日（含）前一週申請



退宿，經核准後始可辦理退宿手續。 
4.休學、退學及轉學。 
5.畢業。 
6.賭博、打架、酗酒滋事、抽菸、容留異性住宿、偷竊、智慧財產權侵權、刑事案

件及其他重大違規等。 
7.未於第二學期期末公告離宿時間離宿者。 

五、收費及退費規定 
（一）住宿費分上、下學期繳費，不含寒、暑假。 
（二）繳費方式： 

1.新生：住宿生自行上網列印繳費單後，於公告繳費期限內，臨櫃繳費、ATM 轉
帳、信用卡及便利商店繳費等方式繳納住宿費。 

2.舊生：依本校規定辦理。 
（三）符合第四點（二）1.至 3.規定退宿者，一律不退費。 
（四）符合第四點（二）4.至 7.規定申請退宿並經核定者，其住宿費之退費得依住宿週

次比例核算。 
六、寒、暑假住宿規定 

（一）住宿生於閉宿前，應將個人所有物品攜回保管，寢室內全面淨空，並整理乾

淨，物品擺放整齊，以配合宿舍消毒及整體修繕維護工作之進行，如違反者，

個人物品視同廢棄物，校方得依廢棄物清理法處理。 
（二）學生得視個人情況提出寒、暑假住宿申請，並統一由本中心安排床位，開放指

定房間供同學住宿使用，其餘皆不開放。 
（三）欲申請寒、暑假住宿生，須於每學期最後兩週前至本中心申請，於公告繳費期

限內完成繳費。 
七、本校寶文校區學生宿舍第八樓層特殊規定如下： 
   （一）申請限制：限女性學生(以法定性別為依據)。 
   （二）申請優先順序： 

     1.研究生。 
         2.特殊選才入學之學生。 
         3.其他。 

（三）住宿生不得留宿外賓、非該樓層、該寢室之住宿生，違者取消住宿資格。 
（四）本中心保留最後審核權利。 
 

八、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